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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/14. 不同文明联盟 

 大会， 

 重申各国庄严承诺，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、《世界人权宣言》
1
 以及有关国际

法和人权的其他文书履行义务,促进普遍尊重、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

基本自由,并重申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世性， 

 回顾《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》，
2
 其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欢迎秘

书长于 2005 年 7 月 14 日宣布的不同文明联盟倡议，并致力于在地方、国家、区

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和平文化与对话， 

 承认世界的多样性，承认所有文化和文明都为人类的丰富多彩作出贡献，确

认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，并鼓励不同文化、文明

和民族之间相互宽容、尊重、对话与合作， 

 确认不同文化之间、不同宗教之间以及宗教内部的对话对于促进在宗教或信

仰事务中力行宽容具有重要意义，强调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在这方面的

重要作用， 

 1. 欢迎秘书长及其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努力增进不同文明、文化和宗教

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，并鼓励联盟继续与各国政府、国际组织、基金会和民间

社会团体以及媒体和企业界领袖合作，通过若干涉及青年、教育、媒体和移徙领

域的实际项目开展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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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217 A(III)号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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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第 60/1 号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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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承认不同文明联盟 2008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在马德里举办的第一届论

坛和 2009 年 4 月 6 日和 7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第二届论坛取得的成果； 

 3. 鼓励各国政府、国际组织、民间社会代表参加将于 2010 年在巴西举办

的不同文明联盟第三届论坛，并参加 2011 年在卡塔尔和 2012 年在奥地利举办的

联盟论坛； 

 4. 欢迎高级代表向秘书长提交的关于不同文明联盟活动，包括联盟各届论

坛启动的项目及方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；
3
 

 5. 表示持续支持不同文明联盟的工作，确认联盟之友小组在这方面的重要

性和会员国迄今批准的国家计划对联盟的相关意义，并确认作为联盟之友小组成

员的国际组织策划的与联盟有关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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